
淄博市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流程

一般程序考核 简易程序考核

医师填写《淄博市医师定期考核

表（一般程序）》报单位医务科

单位对医师进行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评定后报送考核机构

考核机构复核并签署意见，公布

需接受业务水平测试医师名单

需接受业务水平测试医师按省医师

定期考核办部署参加业务水平测试

考核机构将考核结果和《淄博市医师定期考核继续医

学教育合格证书》报委托其考核的卫计行政部门备案

对考核合格者，粘贴合

格标贴

不合格者，注册卫计行政部门暂停其

执业活动 3 至 6 个月，并在指定机构

接受培训后，由考核机构再次考核

由注册卫生行政部门注销注

册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

对考核合格的

对考核不合格的

医师填写《淄博市医师定期考核

表（简易程序）》报单位医务科

考核机构复核并签署意见，公布

适用简易程序考核医师名单

未通过审

核的医师

接受一般

程序考核


